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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867     证券简称：圣元环保    公告编号：2025-033 

圣元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202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特别提示： 

1.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； 

2.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。 

一、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

圣元环保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圣元环保”）于 2025

年 5 月 9 日召开 2024 年度股东大会。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如下： 

1.会议召开时间 

（1）现场会议时间：2025 年 5 月 9 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3:00； 

（2）网络投票时间：2025 年 5 月 9 日（星期五）； 

其中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：2025 年 5 月 9 日上

午 9：15-9：25、9：30-11：30 和下午 13：00-15：00；通过深圳证券

交易所互联网系统（http://wltp.cninfo.com.cn）投票：2025 年 5 月 9 日

上午 9：15 至下午 15：00 的任意时间。 

2.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

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宝洲路宝洲污水处理厂数字集控中心。 

3.会议召开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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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。 

4.会议召集人和现场会议主持人 

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为董事会，现场会议由董事长朱煜煊先生主

持。公司董事会于 2025年 4月 18日在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

发布了《关于召开 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26），

以公告方式通知各股东召开本次股东大会。 

5.股东出席情况 

（1）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

公司总股本为 271,741,053 股，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

委托代表人数共 162 人，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107,826,584 股，占公司

股份总数 39.6799%。 

其中：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9 人，代表公司股份

数为 106,839,341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9.3166%；通过网络投票的

股东 153 人，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987,243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

0.3633%。 

（2）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

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计 158 人，代表公司股份

数为 1,008,943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.3713%。其中通过现场投票

的中小股东 5 人，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21,700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

0.0080%；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53 人，代表股份数量为 987,243

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.3633%。 

6.其他相关人员出席（列席）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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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员以现场或

视频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。 

7.合法合规性说明 

本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《深圳证券交

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

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二、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

本次股东大会出席股东不存在《证券法》规定的不得行使表决权

的股份的情形，会议采取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，审

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： 

1.00《关于<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>的议案》 

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107,684,241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8680%；反对 84,343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

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782%；弃权 58,0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

弃权 4,60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538%。 

表决结果：本议案获得审议通过。 

2.00《关于<202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>的议案》 

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107,683,341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8672%；反对 85,243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

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791%；弃权 58,0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

弃权 4,60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538%。 

表决结果：本议案获得审议通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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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00《关于<2024 年财务决算报告>的议案》 

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107,685,441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8691%；反对 85,243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

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791%；弃权 55,9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

弃权 4,60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518%。 

表决结果：本议案获得审议通过。 

4.00《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》 

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107,605,241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7947%；反对 169,043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

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1568%；弃权 52,3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

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485%； 

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787,6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78.0619%；反对 169,043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16.7545%；弃权 52,3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

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.1836%。 

表决结果：本议案获得审议通过。 

5.00《关于 2024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》 

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107,686,341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8699%；反对 84,343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

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782%；弃权 55,9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

弃权 4,60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518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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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结果：本议案获得审议通过。 

6.00《关于公司<2024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

来情况专项说明>的议案》 

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107,670,041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8548%；反对 99,143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

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919%；弃权 57,4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

弃权 4,60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532%； 

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852,4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84.4845%；反对 99,143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.8264%；弃权 57,4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,600 股），

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.6891%。 

表决结果：本议案获得审议通过。 

7.00《关于续聘公司 202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》 

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107,658,441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8441%；反对 112,243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

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1041%；弃权 55,9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

弃权 4,60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518%； 

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840,8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83.3347%；反对 112,243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11.1248%；弃权 55,9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,600 股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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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.5405%。 

表决结果：本议案获得审议通过。 

8.00《关于公司<2025 年度董事薪酬（津贴）方案>的议案》 

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107,632,841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8203%；反对 147,543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

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1368%；弃权 46,2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

弃权 4,60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428%； 

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815,2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80.7974%；反对 147,543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14.6235%；弃权 46,2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,600 股），

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.5790%。 

表决结果：本议案获得审议通过。 

9.00《关于公司<2025 年度监事薪酬（津贴）方案>的议案》 

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107,626,741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8147%；反对 153,643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

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1425%；弃权 46,2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

弃权 4,60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428%； 

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809,1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80.1928%；反对 153,643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15.2281%；弃权 46,2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,600 股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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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.5790%。 

表决结果：本议案获得审议通过。 

10.00《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5 年度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

合授信额度暨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》 

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，需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。 

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107,683,741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8675%；反对 80,743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

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749%；弃权 62,1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

弃权 9,80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576%； 

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866,1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85.8423%；反对 80,743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8.0027%；弃权 62,1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,800 股），

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.1550%。 

表决结果：本议案获得审议通过。 

11.00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

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》 

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，需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。 

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107,605,441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7949%；反对 175,343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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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1626%；弃权 45,8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

弃权 4,60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425%； 

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787,8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78.0817%；反对 175,343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17.3789%；弃权 45,8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,600 股），

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.5394%。 

表决结果：本议案获得审议通过。 

三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 

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张德仁、黄婧雅两位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

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，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

开程序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、《股东会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；

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；本次

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.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 2024

年度股东大会决议； 

2.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《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圣

元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》； 

3.其他相关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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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圣元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2025年5月9日 


	二、议案审议表决情况

